沙特阿拉伯税收制度简介

一、主要税种

沙特阿拉伯的税种主要包括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代缴税（预提税）和宗教税（Zakat，俗称“天课”）。工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外国公司交纳的代理费等可以在税前扣除。沙特阿拉伯没有工资税、间接税、转让税、营业税、印花税和增值税等。

二、征税对象

宗教税的征收对象是本国承包商或商行。纳税义务人为在沙特注册的企业。集团下属各企业属于独立的纳税主体，不能和母公司合并纳税。外国公司或个人，只缴纳从经营中获取利润的所得税，不缴宗教税。

三、税率

根据沙特阿拉伯有关规定，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征税率为20%。在天然气领域投资人的所得税起征点为30%，如内部收益率超过8%，将采取分段收税办法。石油和碳氢化合物领域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征税率为85%。

当地企业缴纳人员工资总额2.5%的宗教税。外国企业缴纳20%企业所得税，亏损可以无限结转，直至盈利。

四、税款预提

任何沙特居民、外国投资者的常设机构，向沙特境外汇出未完税款项时，税务机关按照以下比例预提税款：特许费，15％；管理费，20％；租金，5％；机票、航空运费和海运费，5％；国际电信服务费，5％；任何其他款项，不超过15％。
五、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

2006年1月23日，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中沙关于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2007年1月1日，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签订的关于对所得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正式生效。税收协议的效力高于沙特阿拉伯地方税收法律，其主要条款包括：股息的预提税税率最高为5%；特许权使用费和利息的预提所得税税率最高为10%；驻沙特的中国企业在国内缴纳税赋差额，个人所得税默认为20%。

六、税收优惠政策

在税收优惠方面，沙特阿拉伯通常没有减免税期类型的优惠政策。不过，沙特政府对哈伊勒、吉赞、纳吉兰、巴哈、焦夫等边缘地区给予一些优惠政策。

在沙特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享受沙特政府颁布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而外商在沙特政府规划的六座经济城（拉比格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麦地那经济城、吉赞经济城、哈伊勒经济城、塔布克经济城、阿赫萨经济城）、全国24座已建成的和在建的工业城以及朱拜勒、延布两个专属工业区内投资，则可以享受到沙特政府提供的更加优惠的地区性投资优惠待遇，尤其是能够获得包括廉价能源供应、廉价项目用地、优惠劳工措施、减免企业所得税、免除原材料及器械进出口关税等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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